
附件2                      

市城乡建设局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程序及措施表

	应急
等级
	三级黄色应急响应
	二级橙色应急响应
	一级红色应急响应

	响应
程序
	接到预警启动通知后,30分钟内将通知向各相关单位发送;接到解除通知后,应第一时间将解除通知发送到各成员单位通过短信或微信方式发送应急预案信息,接收方务必回复确认信息,否则,立即打电话确认,确保信息及时有效传达到位。同时启动应急响应检查程序，市、区建设局组织抽查不少于6个本区建筑工地是否按要求响应，停止施工。对未按要求响应的，记录不良行为记录。
	接到预警启动通知后,30分钟内将通知向各相关单位发送;接到解除通知后,应第一时间将解除通知发送到各成员单位通过短信或微信方式发送应急预案信息,接收方务必回复确认信息,否则,立即打电话确认,确保信息及时有效传达到位。同时启动应急响应检查程序，市、区建设局组织抽查不少于8个本区建筑工地是否按要求响应，停止施工。对未按要求响应的，记录不良行为记录。
	接到预警启动通知后,30分钟内将通知向各相关单位发送;接到解除通知后,应第一时间将解除通知发送到各成员单位通过短信或微信方式发送应急预案信息,接收方务必回复确认信息,否则,立即打电话确认,确保信息及时有效传达到位。同时启动应急响应检查程序，市、区建设局组织抽查不少于10个本区建筑工地是否按要求响应，停止施工。对未按要求响应的，记录不良行为记录。

	应急
措施
	三环内房屋建筑施工现场、地铁建设和管廊建设施工现场、市政道路和桥梁建设施工现场停止土石方施工、砂浆搅拌、残土垃圾清理施工作业（应急抢险、地铁地下暗挖及盾构施工作业除外），建筑材料、建筑垃圾和渣土外运，停止使用非道路机械。
	四环内房屋建筑施工现场、地铁建设和管廊建设施工现场、市政道路和桥梁建设施工现场停止土石方施工、砂浆搅拌、残土垃圾清理施工作业（应急抢险、地铁地下暗挖及盾构施工作业除外），建筑材料、建筑垃圾和渣土外运，停止使用非道路机械。
	全市范围内房屋建筑施工现场、地铁建设和管廊建设施工现场、市政道路和桥梁建设施工现场停止土石方施工、砂浆搅拌、残土垃圾清理施工作业（应急抢险、地铁地下暗挖及盾构施工作业除外），建筑材料、建筑垃圾和渣土外运，停止使用非道路机械。





